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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缺失與政策問題調查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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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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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據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國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辦理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」
計畫，建置之資訊系統疑使用性欠佳，且疑未積
極追繳與清理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之補助費用，
以及該中心經營管理林口世大運選手村房舍，租
金收入疑未達興辦事業計畫之預期，「專案出租」
保留房舍亦疑長期空置。

 又究竟「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」、「社會住宅
包租代管」有無與「租金補貼」相輔相成，發揮
保障弱勢族群安居、促進租賃住宅市場專業化與
制度化之政策功能？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。



減輕民眾負擔，多元支持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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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別 政 策 目 標 政 策 子 目 標 家 庭 年
所 得

每人每月
平均所得

財 產 限 制

政府直
接興建
社會住
宅

提供一定所得以
下及經濟社會弱
勢戶居住協助，
安定居住環境。

居住資源循環利
用。

50%分位
點以下

最低生活
費3.5倍以
下

1.於租賃地周圍一
定縣市無自有住
宅。
2.應符合動產、不
動產限額標準。

社會住
宅包租
代管

同上 1.運用民間住宅
補充直接興建社
會住宅之不足。
2.扶植租賃住宅
服務產業。

- 最低生活
費3.5倍以
下

同上

租金補
貼

針對一定所得以
下無自有住宅之
個人或家庭，提
供租金補貼，減
輕生活負擔。

鼓勵婚育及加強
關懷弱勢。

- 最低生活
費3倍以下

全國無自有住宅。



截至113年12月底，累計媒合14萬2,591戶
（有效契約戶數：8萬3,151戶）

主辦機關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合計

地方政府
(縣市版)

5,157 8,590 17,750 21,673 53,170

國家住都
中心

(公會版)
- 5,937 36,651 46,833 89,421

合計 5,157 14,527 54,401 68,506 142,5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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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執行成果



包租代管

包租包管
租賃服務業者擔任二房東+
提供管理服務
空置風險=>業者承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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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包租」方式



包租代管

代租代管
房東委託租賃服務業者管
理

空置風險=>房東承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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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代管」方式



3稅減免-租金所得稅、房屋稅、地價稅

3費補助-公證費、修繕費、保險費(包租案)

3年服務

租金補貼

公證費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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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住宅包租代管333優惠



社會住宅包租代管

公會版系統使用性欠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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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1



調查意見一

 國家住都中心委外建置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(公會

版)表單自動產出暨數據管理系統」，不符實際使

用需求。

 導致系統建置完成後即閒置未用，明顯虛擲公帑

（耗資198萬餘元建置完成後，未曾使用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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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住都中心延宕追繳、清理
溢領的補助、獎勵或服務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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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2



調查意見二

 國家住都中心延宕追繳、清理「社會住宅包租代

管」計畫承租人、出租人及業者溢領之租金補助、

修繕獎勵、服務費用等應收款項(共407筆，金額

244萬餘元)。

 且未定期與會計核對帳務，加上追繳列管機制缺

乏一致性。

 不僅不利憑證保管及款項催繳，亦難確保債權之

完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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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3

林口社會住宅租金收入未達預
期，專案出租保留房長期空置



房舍空置未出租情形

13

統計至113年3月底止

說明：
1.空置之234戶中，66戶分屬「社會住宅」、「公益社會福
利機構」及「店鋪」，係屬前承租人退租或合約到期，尚待
其他民眾入住所致。
2.另168戶空置戶屬「專案出租」，主要係保留房舍，以備提
供扶助經濟弱勢之非營利私法人，企業或學校作為宿舍，或
安置公共工程拆遷戶及國有土地占用戶等。



調查意見三

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112年度現金流量住

宅租金收入僅占「新北市林口區－國民住宅興辦

事業計畫」預估收入之62.89％，且「專案出租」

保留房舍長期空置，與預定目標相去甚遠。

 內政部允應督促國家住都中心落實管理費收支平

衡原則，減輕政府財政負擔，並持續改善房舍空

置情形，以滿足民眾居住需求。

14



社會住宅包租代管+租賃專法
已有初步成效，但租屋市場仍

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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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4



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問題1-屋源不足

 屋主不願釋出閒置房屋→導致屋源不足，原因如

下：

1. 屋主擔心稅賦增加、租賃糾紛、管理風險。

2. 對弱勢租客存有標籤偏見及心理安全疑慮。

3. 政策誘因低、限制多、行政程序繁瑣，降低參

與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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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問題2-包租偏低

 社會住宅「包租」：

比率僅23.6% 。

3年1租(期間不能漲租，較穩定)、房東不挑房客(業者
為二房東，負責出租及管理)。

較能扶助弱勢。

 社會住宅「代管」：

比率高達76.4% 。

1年1租(到期後可能漲租，較不穩定)、房東可挑房客
(業者只負責管理)。

與「租金補貼」效果大同小異，然每年每戶卻要多支
出61,475元補助(參照P.6表3)，導致外界質疑「除可灌
水說它是社會住宅，似乎沒有其他政策效益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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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宅包租代管問題3-其他

 社宅包租代管其他問題：

1. 資訊不對稱、租金不透明→可能導致租金飆漲。

2. 政策宣導未普及→常被誤解為詐騙。

3. 公私協力體系薄弱，缺乏資源整合與社福協作

→租屋風險與管理壓力大部分由房東承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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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座談、問卷調查之建議

強化長期租約誘因、導入租賃保險與風險管理機

制。

檢討「代管」必要性、增加「包租」補貼。

擴大整合實價登錄與租金補貼，提高租屋資訊的

完整性、透明化與可參考性。

推動專業化訓練與自律規範，建立服務品質監測

與信用評等機制。

發展跨部門協作與公私夥伴模式，建構永續的安

居支持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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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四

 內政部推動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」計畫，對於促進租賃住

宅市場專業化與制度化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。

 惟在推動過程中仍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，包括：

屋源不足。

資訊不對稱。

包租比例較低。

政策宣導未普及。

缺乏跨部門支援機制。

 為落實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」政策初衷，政府應打造公開

透明的房租資訊整合平台，避免依賴零散或單一來源，並

優化租屋誘因與風險管理機制(降低出租人保護不足疑慮)，

提升屋主參與意願，再透過跨部門協作與多元資源挹注，

補位民間業者不足，進一步完善我國住房安全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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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與效率的難題-在社會住宅
資源有限下，如何落實最弱勢、

最需要者優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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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5



弱勢認定邏輯混亂

目前社會住宅供不應求，住宅法修正後雖將
弱勢比率提高(由30%調高至40%)，卻把社會
弱勢(租不到)、經濟弱勢（沒錢）、在地無戶
籍者混為一談、未分輕重緩急，以致法定要
照顧的範圍太廣，涵蓋：

1. 經濟或社會弱勢族群(包含13類脆弱群體)。

2. 在地無戶籍但具在地就業、就學之青年或異地

勞動人口。

產生「最弱勢反而租不到」之結構性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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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補貼難以解決租不到問題

最弱勢「租不到」意味有較高的管理成本與風險，
原因如下：

1. 房東擔心房客(尤其是高齡者)無人照料，出事或死亡
難以處理。

2. 房東歧視(如認為身心障礙者容易發生意外，拒絕出
租)。

3. 租屋資訊不透明、數位落差。

4. 設施不足(尤其是身心障礙者、婦幼家庭)、安全疑慮
(尤其是受暴婦女) 。

綜上所述，單靠租金補貼無法解決最弱勢租不到
房屋的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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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層處理租不起、租不好、租不到問題1

 重行釐清政府直接社會住宅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、

租金補貼3方案的政策定位，資格條件、分配優先性，

並輔以配套措施，避免資源錯置，建議如下：

 第1層、政府直接社會住宅：

1. 政策性租賃住房，功能為補位市場失靈。

2. 應優先照顧最弱勢的「租不到」族群。

3. 部分地方社宅採評點制，讓被民間租屋市場排擠的族

群有優先性；反倒是中央（住都中心）興辦社宅，弱

勢部份既然與一般戶一樣採用抽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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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層處理租不起、租不好、租不到問題2

 第2層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：

1. 補充目前社會住宅興建不足的供給缺口。

2. 應發揮「橋接」功能，優先照顧目前無法入住社會住
宅的「租不到」族群。

 第3層、租金補貼：針對經濟弱勢，應用分級租金解決其
「租不起」與「租不好」問題。

 配套1、優惠房貸：針對有一定經濟能力的無殼蝸牛。

 配套2、避免房東承擔全部成本與風險，納入社工與社福
體系，進行入住評估、定期關懷與危機處理。

 配套3、提高包租與愛心房東誘因，鼓勵出租予弱勢者。

 配套4、建立整合性「社會住宅登記平台」與租屋支持服
務，提升媒合效率與公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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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五

 社會住宅本質係為補位市場失靈、保障「住宅脆

弱群體」的基本居住權。

 面對社會住宅供給有限的當下，政府應依弱勢程

度的輕重緩急區分政策功能，實踐「最需要者優

先」。

 同時應強化住宅政策與社會福利體系的橫向連結，

建構跨部門協作與資訊整合機制，以提升媒合效

率與整體支持效能，實現居住正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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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補貼政策存在租屋黑市、
詐騙與租金外部化的疑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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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問題6



租金補貼的政策初衷

 政府為回應高房價、高租金壓力，推出租金補貼

方案。

 投入 300 億元擴大補貼專案，提高受益戶數。

 放寬申請門檻與所得限制，納入青年、新婚、育

兒及弱勢族群。

 目標：廣泛照顧租屋族群，減輕居住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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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補貼的制度漏洞

 租屋黑市問題：房東「違規無成本、守法反吃虧」

的惡性循環→房東不報稅、不簽約導致弱勢租戶

無法申請補貼。

 資源分配偏差：重數量輕公平，弱勢優先未落實。

 濫用與詐領風險：截至114年3月底止，有3.6 萬

戶溢領、446 件涉詐案，管理機制待強化。

 租金轉嫁效應：補貼誘發房東漲租，租金市場結

構扭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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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補貼會否推升地區房租

 內政部主張：

1. 租金受市場供需與房價影響，不應歸咎補貼。

2. 法規禁止房東因租客申請補貼而漲租，違者可罰最高 

50 萬元。

 學者認為：實務上房東可能以「換約漲租」規避

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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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六

 內政部持續推動「租金補貼」政策，擴大照顧對

象並提高補貼金額，期能照顧多元租屋族群。

 然而實務執行時恐因租屋黑市、詐騙風險與房東

分潤等疑慮，導致補貼無法精準落實，造成資源

錯置，甚至間接助長地區租金上漲。

 政府允應建立常態化監測機制，避免政策美意被

不當扭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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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內政部督飭所屬確實

檢討改進見復。

二、調查意見四至六，函請行政院參處，並督同

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三、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

四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、處理辦法(不

含附錄及附表)及簡報檔，於個資隱匿後，上網

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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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

監察院
The Control Yuan of 
Republic of China (Taiwan) 

敬請指正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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